关于报送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评聘材料的要求

各院系：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进入推荐聘任候选人阶段后，请各单位按设定岗位情况，将有关评审材料按照下列要求，如实报送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室：
1、 院系评审报告
本院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招聘评审基本情况报告，主要包括评审时间、地点、参加评审专家名单、评审程序与要求、水平分与投票结果，及评审结果等；入选候选人名单、排序和落选人员名单。请各院系实事求是上报水平分与投票结果。
2、 一览表
《教师高级职务应聘人员情况一览表》的书面材料（系统导出）；《一览表》上请明确标注候选人是否破格，破格类型（学历、资历），以及符合破格申报条件描述。
3、 聘任候选人员应交的材料
1、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系统导出，一式两份；表格中照片、个人签名、院系领导签字盖章等手续须完备。
2、 2位专家推荐意见。每个专家各两套，须由推荐专家亲笔签名，每套分别附于任职资格申报表后。
3、 个人承诺。个人承诺文件由系统导出，本人签字，一式两份，每套分别附于任职资格申报表后。
4、 《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申请表》。由系统导出，一式两份。
5、 反映个人水平的代表作5篇（部），须与系统中登记的代表作一致。纸质复印件一套。
6、 [bookmark: _GoBack]担任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经历，或支教、扶贫、参加孔子学院及国际组织援外交流等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的相关证明材料（一份）。
7、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
8、 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9、 校外申请者如已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请提供相应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
请将以上申请材料用档案袋封装，粘贴封面后提交。申请材料档案袋封面格式请见文后。


人力资源处
2021年11月10日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材料审核确认单
（请附于材料袋内首页）
	确认内容
	审核人
	审核人签名
	备注

	个人填报信息
	申报人
	
	

	师德考核
	党委秘书
	
	

	教学内容
	教学秘书
	
	

	科研内容
	科研秘书
	
	

	申报材料公示
	人事秘书
	
	

	院系评审结果
	人事秘书
	
	

	评审结果公示
	人事秘书
	
	

	评审会议纪录
	人事秘书
	
	

	院系内部材料存档
	人事秘书
	
	

	其他需要补充事项
	相关负责人
	
	

	
	
	
	

	
	
	
	



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
申请材料




岗位所在院系：

申报人姓名：

申报职务：

岗位编号：

学科组类别（请注明文科/理科/工科）：



2021年11月


南京大学申报教师高级职务
同行专家鉴定材料




岗位所在院系：

申报人姓名：

申报职务：

所在学科：

研究方向：




2021年11月
